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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业务流程

一、用印材料（计算机软件著作权（以下简称“软著”）登

记申请表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）

办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过程中，需要中国版权保护中心

发送的授权码，请联系科研院宋老师（联系电话：0531-88369587）

（一）业务流程步骤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登录

4.进入 O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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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进入“印信申请-印信申请（不包含合同、协议）”

6.新建印信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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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填写授权申请表单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印信材料类型：请选择“科研项目（理工医类）”。

支撑材料：

（1）若用印材料仅为软著申请的盖章页，请补充上传在中

国版权保护中心进行软著申请时的完整申请信息截图。

（2）若软著为我校与其他单位/个人合作申请，请提供项目

合同、任务书等证明材料，作为审核软著共有的依据；若无法提

供上述证明材料的，需提供合作开发软著的情况说明，说明内容

具体包括：1、合作申请的原因、是否依托科研项目、是否知悉

知识产权风险、知识产权风险导致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项目负责

人承担；2、项目负责人承诺本软著经费由软著共有方共同承担，

我校承担部分由项目负责人课题经费支出。要求项目负责人签字

及加盖二级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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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印信申请应经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同意

后，报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9.校长办公室对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

核，并办理盖章事宜。

（二）业务审批关键点

我校教师、学生基于以下情况完成的软著，著作权人应为山

东大学，教师、学生个人为完成人。

1.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；

2.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自然的结

果；

3.主要使用了单位的资金、专用设备、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

物质技术条件所开发并由单位承担责任的软件。

二、合同审批

（一）软著合作开发合同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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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进入“合同管理系统”

5.进入“纵向项目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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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新建合同审批单

7.填写合同审批单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合同类型：请选择“自然科学（理工医类）”。

申请经费：若合同不涉及经费，请填写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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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内容：点击“编辑正文”并提交合同文稿。

附件：对于学校与其他单位/个人合作开发的软著，请提供项

目合同、任务书等证明材料，作为审核软著共有的依据；若无法

提供上述证明材料的，需提供合作开发软著的情况说明，说明内

容具体包括：1、合作申请的原因、是否依托科研项目、是否知

悉知识产权风险、知识产权风险导致的法律及经济责任由项目负

责人承担；2、项目负责人承诺本软著经费由软著共有方共同承

担，我校承担部分由项目负责人课题经费支出。要求项目负责人

签字及加盖二级单位公章。

8.合同审批应经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同意

后，报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9.校长办公室对合同内容及所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核，并

办理盖章事宜。

（二）软著代理合同

1.涉及科研经费支出的通过“科研管理与服务系统-合同-支出

类合同（合同类型选择“其他（理工医）”）”提交审核。

2.不涉及科研经费支出的通过“合同管理系统-纵向项目类”

提交审核。

三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完成人证明

1. 待 软 著 证 书 下 发 后 ， 登 录 网 站 （ 网 址 为

https://www.ttc.sdu.edu.cn/index.htm）

2.从“常用下载”之“知识产权”栏位下的“计算机软件著

作权完成人证明模板”下载证明模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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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请将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完成人证明》内容填写完整，需

全体完成人按照位次签字、完成人所属校内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字

并盖章，完成签字盖章后携带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完成人证明》

纸质件、软著证书复印件至中心校区明德楼 B441加盖科学技术

研究院公章（宋老师，0531-88369587）。

四、无形资产建账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进入“资产管理服务”

4.点击“申请验收建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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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点击“无形资产建账（除软件外）”

6.填写“购置信息”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发票照片：必须上传软著申请相关费用发票，若发票包含多

项软著请一并附上发票费用明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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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点击“添加无形资产”，填写“无形资产信息”，部分栏位

填写要求如下：

类别：选择“著作权”

价值类型：选择“原值”

著作权人：请按照软著证书填写，若著作权人为我校与校外

单位/个人，请在“相关照片”栏位上传各著作权人关于软著费用

承担的相关协议等材料。

相关照片：请上传软著证书扫描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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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点击“提交无形资产建账（除软件外）申请”，经科学技术

研究院两级审核后由财务部办理入账事宜。相关技术问题联系部

老师，19880992465。


